


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          
開會時間：96 年 10 月 24 日 
開會地點：電氣檢驗科技大樓簡報室 
主 持 人：謝副組長翰璋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記錄聯絡人及電話：陳振雄(02-86488058 分機 626) 

宣告事項: 

1. 申請案件所附CNS14336測試報告，請確實評估4.6.1節以下內容： 

“如果防火外殼的旁邊部分，圖4E 中5°角軌跡之區域內，則第4.6.2 節中對防火外殼底部開孔

之限制，也適用於此側邊部分＂。 

                         

2. 有關碎紙機之安規測試，請加測平均功率並註明於測試報告中。 

 

一、TUV提案: 

1. 關於九月份技術一致性會議所提出之變壓器絕緣等級問題之回覆如下:  

根據CNS14336 表 4B之描述, Class A, B, E 或 F 之材質依據IEC60085 之絕緣材質分類,  

而根據IEC60085 絕緣材質溫度分類等級為章節 5. Thermal class, 因此可查出 Class A之材料

耐溫需 105 度以上, Class B 之材料耐溫需 130 度以上.................請參考附件一 

而新版的IEC60950-1 :2005 年版也將此備註加入表 4B中了. ..........請參考附件二  

因此能不能接受UL之絕緣系統就請評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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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IEC60085 

 

附件二 IEC60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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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 Taiwan 意見: 

針對此議題, UL Taiwan 的立場及實際做法如下: 

1. UL 報告:   

有關於 I.T.E./AV，UL 在接受已認證元件時，除使用 UL 認可元件外，亦可選擇替代的 CSA

及IEC 認可元件; 根據IEC/UL 60950-1, Annex P.2針對絕緣系統之要求，UL除接受IEC60085

外，亦接受以 UL1446 評估之絕緣系統。 

2. UL 所發行的 CB 報告: 

                                                第  頁/共 7頁 3



                                                第  頁/共 7頁 4

接受方式與 UL 報告相同。 

決議:同意接受 UL 證書所評估之絕緣等級。 

 

二、ETC提案  

1.問題:測試報告內是否必需要含額定電壓 Tolerance(+6%, -10%)？ 

說明:因為我們發現在有些 CB 報告內在 1.6.2 章節只有評估額定電壓時的電流及功率,  而沒有

評估額定電壓 Tolerance(+6%/-10%)時的電流及功率, 我們也曾要求該認證單位提出

+6%/-10%時電流及功率的數據, 但該認證單位認為在標準 1.6.2 章沒有提到要測量

+6%/-10%時的測試電流不得超過額定值 10%的規定。 

(因為 1.6.2 的判定是由額定電壓所量的電流來判定) 

 
建議: 提出在測 input test 時可能之測試方法, 並請先進們作出決議: 

      a.-10%, +6%及 rated voltage 三種情況全部測, 但不對前兩者做判定 

      b.只測 rated voltage 

      c.只有在測系列機種才加測-10%及+6%,來作為參考 

 
1.6.2 表：電氣特性 (在正常狀態) Input test 
保險絲 # 額定電流 

(A) 
工作電壓 

(V) 
頻率 
(Hz) 

功率 
(W) 

電流 
(A) 

保險絲電流
(A) 

狀態 

-- -- 99 60 105 0.92 0.92 最大負載 
-- 1 110 60 103 0.85 0.85 最大負載 
-- -- 116.6 60 102 0.73 0.73 最大負載 

 

2.關於CB轉RPC報告的案件問題,假如CB報告上面有四個型號分別為主型號A,系列型號為B, C, D, 

由於客人希望在 Safety 報告上將 A, B, C, D 等 4 個型號放進去,所以以 Safety 報告而言因為主型

號是 A, 且在 CB 報告裡也把 A 型號當做主測機種,所以在 RPC 的 Safety 報告都有 A, B, C, D 四

個機種, 但是依據客人的 Schedule 打算先進口 C 的型號, A,B,D 先暫時不進口, 也因此他們就

只針對 C 型號來做一份 EMC 報告,其餘的 A, B, D 三個型號等以後要進口時再申請 EMC 報告,

在這樣的情況下,Safety 報告內有 A, B, C, D 四個型號 ,但 EMC 報告只有 C 型號的情形下, 這樣

BSMI 接受嗎? 

 



 
CB Safety report 
型號: A, B, C, D 
A 為主測機種 

RPC Safety report 

型號: A, B, C, D 

A 為主測機種 

EMC test report 
現階段只申請型號 C

BSMI 證書為 

Safety: A, B, C, D 

EMC: C 

可否接受以這樣的方

式申請 BSMI 證書 

 
 
 
 
 
 
 
 
 
 

決議: 1.安規報告之試驗電源電壓須符合 1.4.5 節＋6﹪,-10﹪之規定，惟於標準中有特殊例外之

情形可以不受＋6﹪,-10﹪之規定，如 1.6.2 節只須測試額定電壓部分。 

       2.安規報告與 EMC 報告皆須針對申請型號測試與評估，方可接受申請。 

 

三、世騰提案: 

1. 依據民國 94 年 11 月 16 日的技術一致性會議決議，LCD Monitor 產品可接受系統方法為面板

尺寸必須相同，但主要電路設計不同與畫面尺寸不同(16:9 及 4:3)必須分別申請 

現有一 65 吋液晶顯示器，共有兩個型號命名，其差別在於垂直擺置顯示為一型號，水平擺

置顯示為另一型號，並且 D/A Inverter 因應水平及垂直顯示設計，數量、電路、Layout 皆

不同，這兩個機種差異是否視作＂主要電路設計不同＂? 是否可視作同一系列申請？ 

決議:因畫面尺寸與電路設計不同，不得以同一系列申請。 

 

四、SGS提案: 

1.依據 CNS 13438 95 年版(P12)、92 年 10 月 14 日會議紀錄第一點及 92 年 11 月 13 日會議紀

錄第九點。 

當主測產品是顯示器(Monitor)時，使用 Notebook 當作週邊。是否須放置 Modem 及

Keyboard？ 

（也就是說：是否 Notebook 只能單純被當作 Desktop PC？） 

  

CNS 13438 95 年版(P12)： 

個人電腦和個人電腦之周邊設備， 最小的配置包含下列設備， 且由這些設備組 

成後一併測試： 

(a) 個人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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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鍵盤； 

(c) 顯示器單元； 

(d) 外接的周邊設備， 這些周邊可分別做為兩種不同型式之輸入/輸出(I/O) 協 

定， 例如串聯和並聯的 I/O 等； 

(e) 若待測設備有專門給特殊設備的連接埠，列如： 滑鼠或搖捍， 此種設備必須 

是最小配置的一部分。 

備考： 在某些系統中(a)、(b)項及/或(c)項可能被裝在同一個機座裡 

  

會議紀錄： 

電磁相容檢測技術研討會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九十二年十月十四日 

開會地點：電氣檢驗科技大樓簡報室 

主持人：謝簡任技正翰璋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會議決議： 

1.CNS 13438 Section 9.1 中針對最小週邊之描述如下：（IBM 提案） 

For a personal computer or a personal computer peripheral, the minimum 

configuration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device grouped and tested together: 

(a) personal computer 

(b) Keyboard 

(c) Visual display unit 

(d) External peripheral for each of two different types of available I/O,e.g., serial, 

parallel, etc. 

(e) If the EUT has a dedicated port for a special-purpose device e.g., a mouse or 

joystick, that device shall be part of the minimum configuration. 

Note: Items (a), (b), and /or (c) may, in some systems, be assembled in the chassis. 

In no instance may items (a), (b), (c), mouse or joystick controls, be used as a 

replacement for item (d). 

  

針對「註解」所述，若以筆記型電腦當做測試週邊，其已符合(a)+(b)+(c)。然根據貴科之

會議記錄，以筆記型電腦做為測試週邊，須再外接鍵盤和顯示器，此決議似乎與 CNS13438

不太一致。 

  

若 EUT 為一外接式 USB HDD，使用筆記型電腦為其測試週邊時，其最小週邊是否可為： 

(a) personal computer ─筆記型電腦 

(b) Keyboard ─筆記型電腦 

(c) Visual display unit ─筆記型電腦 



                                                第  頁/共 7頁 7

(d) External peripheral for each of two different types of available I/O,e.g., serial, 

parallel, etc.─ USB HDD+滑鼠  或  USB HDD+印表機(不外接滑鼠) 

(e) If the EUT has a dedicated port for a special-purpose device e.g., a mouse or 

joystick, that device shall be part of the minimum configuration. 

決議：(1)若 EUT 為筆記型電腦專用之週邊，則使用筆記型電腦搭配測試時，應接上滑鼠、

印表機、數據機測試，惟鍵盤、顯示器可不接。 

      (2)若 EUT 皆可在 PC 或 notebook 環境使用，則可任意選擇 PC 或 notebook 作為測週

邊。但不論以何者作為週邊，滑鼠、印表機、數據機、鍵盤、顯示器皆應接上測

試。 

      (3)2.5 吋以下的 HDD，目前視為筆記型電腦專用之週邊。 

  

電磁相容檢測技術研討會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九十二年十一月十三日 

開會地點：電氣檢驗科技大樓簡報室 

主持人：唐技士永奇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9.十月的會議討論到 EUT 使用 PC 或 notebook 作為測試週邊時，必須再接上數據機測試，目

前最小週邊配置亦包括數據機，但是 CNS 13438 Section 9.1 中有關最小週邊及 serial port

之描述：「External peripheral for each of two different types of available I/O,e.g., 

serial, parallel, etc.」似乎並未限定一定要接 serial 週邊，請問往後測試時，最小週

邊是否可不接數據機，而改接其他介面，例如 USB 週邊？（IBM 提案） 

決議：最小週邊可不接數據機測試，但除了原有 PC、滑鼠、鍵盤、印表機、顯示器五項週

邊外，USB、1394 及 RS232 不同型式的 I/O 仍應任選其一接 Read/Write 設備，作為最小週

邊測試。 

決議:以 Notebook 當週邊時，Notebook 可視為 PC、keyboard、monitor 三項週邊，惟 EUT 為 keyboard 

 或 monitor 時，Notebook 只視為 PC 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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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紀錄 
開會時間：96 年 10 月 24 日 

開會地點：電氣檢驗科技大樓簡報室 
主 持 人：謝副組長翰璋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紀錄聯絡人及電話：林子民(02-86488058 分機 251) 
 

壹、宣告事項： 

依經濟部於 95 年 9 月 11 日經授標字第 09520050480 號公告，自 96 年 1 月 1 日起，共有 102

項應施檢驗商品適用之檢驗標準更新為新版，但依修正前標準取得之證書可使用至原證書

有效期間屆滿止。於驗證登錄審查時相關之一致性作法宣告如下： 

1. 公告之 102 項商品，廠商欲申請證書延展或新申請案時，應提供公告內容新版標準的測試

報告以供審查。 

2. 若依修正前舊版標準測試之證書未期滿前廠商欲申請系列增列，且其提供之測試報告是依

舊版標準測試，此為最標準作法。審核時應註明適用舊版標準年版。 

3. 若依修正前舊版標準測試之證書未期滿前廠商欲申請系列增列，且廠商係提供依新版標準

之測試報告，則仍可接受申請，但審核時應註明適用舊版標準年版。 

4. 依經授標字第 09520050480 號公告其他檢驗規定項次三：螢光燈管用安定器未符合能源主

管機關規定自 98 年 3 月 1 日起實施之光效率值者，其證書有效期間自發證日起至 98 年 2

月 28 日止。因舊版安定器標準並未考量光效率測試只有新版有，故安定器廠商證書未期

滿前欲申請系列增列，審查時作法應比照前述第 2項及第 3項辦理。然安定器廠商若能提

供證書上所有型號引用新版標準之測試報告，則應建議廠商不要申請系列增列，而應用重

新申請方式申請驗證登錄，審核時則應註明適用新版標準年版。 

5. 廠商欲申請螢光燈管用安定器之證書延展或重新申請，依本公告應提供符合新版標準之測

試報告。然報告中若註明未符合或暫不執行光效率之測試者，則於證書審查時應特別註明

「本證書只適用至 98 年 2 月 28 日止」。 

 

 

貮、討論議題及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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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南分局提案： 

議題 1.複合性產品（如排油煙機附加照明功能），燈具 EMI 要不要加測？ 

決議：依 95.1.18 資訊與電氣商品一致性研討會決議：「電器若同時具有可供室內空間

照明者（如同時具照明功能之浴室用通風扇…等類似電器）須加測燈具標準。

若只供電器內部或局部照明者(如排油煙機、烘碗機、電冰箱…等類似電器)則

以CNS3765 相關標準評估，無須依燈具標準測試。」 

有關此類商品電磁相容的規定則比照前項決議辦理。 

議題2.某實驗室同時具備電磁相容及安規測試領域之指定試驗室資格，且其核發同一商

品之電磁相容及安規測試報告係由同一審查單位審查。問題：是否可將電磁相容

及安規報告整合僅附一份附件（如：電路方塊圖、電路圖或接線圖或機板銅軌圖、

產品外觀及其重要內部結構或零組件之相片（圖）、中文使用說明書等。）？ 

決議：若本議題中之先決條件成立，則安規及電磁相容測試報告重覆之技術文件，僅需

提供一份以供審查。 

二、基隆分局提案： 

有關X電容、開關、控制器等，CNS3765規定需分別符合IEC60384-14、IEC61058-1、

IEC60730-1，若業者委託試驗附上例如VDE號碼由網路上下載之資料(只有公司名稱、型

號、規格)，可否視同符合規定。 

決議：家電類商品適用之安規檢驗標準 CNS 3765，對於本議題所提之重要零組件，規定

除應符合相關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外，對於耐久性操作循環次數及其額定規格等

有其特殊之要求。一般於網路上下載之認證資料，均未能註明其符合之標準名

稱、額定規格、操作循環次數…等必要資料，故此種方式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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